
苗栗縣「國民小學教師每週授課節數」表修正對照表 

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       

學校規模 主任 組長 

6班(含)以下 7節 15節 

7-12班 6節 14節 

13-18班 5節 13節 

19-24班 4節 12節 

25-30班 3節 12節 

31-36班 3節 11節 

37班以上 2節 10節 
 

學校規模 主任 組長 

6班(含)以下 7節 15節 

7-12班 6節 14節 

13-18班 5節 14節 

19-24班 4節 13節 

25-30班 3節 12節 

31-36班 3節 11節 

37班以上 2節 10節 
 

逐年依班級

數調整行政

人員節數 


